
 

会议文件  2 /2013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 

2013 年 3 月 20日会议 

 

本地船只安装船只自动识别系统(AIS) 

目的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委托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对以上建议进行研究及讨

论。 经多轮会议及考虑小组委员对建议提出的意见， 我们现提出修订建议向小组委员会

进行咨询。 

 

船只自动识别系统(AIS)的好处 

 

2. 船只安装 AIS 是提高航行安全的一大进程。 AIS 系统对船只值班人员有明显好

处。 使用 AIS 系统不单可减少高频通讯的需要，更有助了解其它船只动向和在恶劣天气

时弥补雷达的不足，以获取更全面的海上交通情况。 

 

3. 自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强制要求远洋船只需配置 AIS 后，这系统不单提

供船只识别讯息亦能同时提供船只的动态航行信息，提供邻近船只大小及吃水,并预报船

只相遇，让船长可采取相应行动避免相遇于陕窄水域。 AIS 己成为现今船只不可缺少的

系统。 船只安装 AIS 更有助港口管理单位进行交通分析及意外调查，亦能提高救援行动

的效律。 

 

小组委员提出之意见 

 

4. 小组委员曾提出之意见概括有成本、操舵房没有足够空间和人员培训等三点。 本

地船长亦对 AIS 于提高具高灵活度的本地船只航行安全方面的效益存疑。 经过探讨 AIS



 

系统能提供它们的识别、位置及动向于其它港口使用者，确能有效提高港口的航行安全。 

现时市场上亦有一些体积较小及成本较低的 AIS 装置可供选择，相对海上安全而言，AIS

装置的投资并不昂贵。  

 

现时本港船只配置 AIS 的情况 

 

5. 在香港水域内的船只包括不同类别的远洋、内河及本地船只。 当中远洋及内河船

只皆需依据国际海事组织或中国海事局的规定安装 AIS，而本地船只则没有强制安装 AIS

的要求。 现时香港约有 90艘本地船只因航速限制豁免或列明于船只牌照条款中而已安装

AIS。 除此，亦有不少本地船只因应本身需要已安装 AIS设备，如领港船、拖轮及部份渔

船。 尽管如此，大多数本地船只仍是没有安装 AIS的。 

 

6. 南丫海难后，公众对本地载客船只的航行安全十分关注，而安装 AIS以提高航行安

全更是其中一个焦点所在。 因此，我们建议载客达指定数量的船只需安装 AIS。 再者，

因运载危险品或有害物质船只的高潜在风险，这类船只亦应一并考虑。 

 

本地船只安装 AIS建议 

 

7. 香港法例第 548D章 : “商船(本地船只)(证明书及牌照事宜)规例”把本地船只分

为 4个类别(第 I至 IV类别)，大致代表载客船只、港口作业船只、渔船及游乐船。 现时

各种不同用途的本地持牌船只约为 16,000艘。 

 

8. 要求本地船只安装 AIS的目的为透过发放船只的识别及动向讯息，协助其它船只避

碰。 同时亦让航监中心更完善地监察整体海上交通情况和记录船只的动态数据。 考虑到

船只的潜在风险与航速、载客量、吨位及货品性质有关，我们建议船只超过指定载客量、

吨位及运载危险品或有害物质需安装 AIS。 

 



 

9. 载客不逾 100人的船只一般船长少于 20米及吃水少于 2米。 鉴于此类船只一般航

速较慢故其航行风险相对较低。 再者，此类较小的船只可能没有足够空间在操舵房加装

设施，要求安装 AIS 的切实可行性较低。 而 300 总吨及以上的船只，体积较大故碰撞时

后果亦相对严重，我们建议需安装 AIS。 至于运载危险品或有害物质船只方面，因其高

潜在风险，此类别的自航船只建议需安装 A 类 AIS。 非自航船只，如固定或以缓慢速度

拖带的趸船，需风险较自航船低，但因所负载货物的风险高，亦需安装 AIS。 我们的 AIS

安装建议表列如下:- 

 

船只种类 配置要求 

牌照容许载客超过 100名的船只 AIS 

300总吨及以上的自航船只 AIS  

运载危险品或有害物质的自航船只 AIS : A类 

运载危险品或有害物质的非自航船只 AIS 

 

实施计划 

 

10. 建议的实施时间表如下： 

 

咨询业界有关细节     2013年第 2及 3季 

提交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2013年第 4季 

刊宪修改工作守则     2014年第 1季 

 

11. 在实际实施方面，现存船只需在生效日起计 12 个月内或下一次年度检查前安装

AIS， 以较迟的日期为限。 新造船只则需于生效日起乎合安装 AIS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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